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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669          证券简称：灵康药业          公告编号：2022-046 

 

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参与全国药品集中采购拟中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和《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推动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常态化制度化开展的意见》（国办发〔2021〕2

号）精神，全面实行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常态化制度化推进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

作，进一步降低群众用药负担，国家组织开展第七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工作。为

积极响应国家号召，2022年 7月 12日，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南灵康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灵康制药”）参加了

第七批全国药品集中采购的投标。 

根据联合采购办公室发布的全国药品集中采购拟中选结果公示，公司全资子

公司灵康制药产品注射用头孢美唑钠拟中标本次集中采购。现将相关中标情况公

告如下： 

一、拟中标产品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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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

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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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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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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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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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 

拟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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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

用头

孢美

唑钠 

治疗由对头孢美唑钠敏感的金黄色葡萄球菌、

大肠埃希菌、肺炎杆菌、变形杆菌属、摩氏摩

根菌、普罗威登斯菌属、消化链球菌属、拟杆

菌属、普雷沃菌属(双路普雷沃苗除外)所引起

的下述感染：败血症；急性支气管炎、肺炎、

肺脓肿、脓胸、慢性呼吸道疾病继发感染；膀

胱炎，肾盂肾炎；腹膜炎；胆囊炎、胆管炎；

前庭大腺炎、子宫内感染、子宫附件炎、子宫

旁组织炎；颌骨周围蜂窝织炎、颌炎。 

1g*10

瓶/盒 

249.80

元/盒 

74.7957

万瓶；为首

年约定采

购量 70% 

3年 

北京

市、云

南省、

辽宁省 

河北省、

广西壮

族自治

区、黑龙

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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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此次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全资子公司灵康制药的注射用头孢美唑钠已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

致性评价，于 2022 年 5月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

件》（详见公告编号：2022-035）。注射用头孢美唑钠 2021年销售额为 106.28万

元，占公司 2021年度营业收入比例为 0.14%，2021年第一季度销售额为 24.34

万元，占公司 2022 年第一季度营业收入比例为 0.19%。 

本次药品集中采购是国家组织的第七批国家药品集中采购，采购周期中，在

执行上要求全国医疗机构优先使用集中采购中选药品，并确保完成约定采购量。

采购周期内若提前完成当年约定采购量，超出部分中选企业仍按中选价进行供

应，直至采购周期届满。公司本次拟中选的品种若确定中选、签订购销合同并实

施后，将有利于快速开拓市场，进一步提高市场占有率，对公司未来的业绩提升

产生积极影响。 

三、其他说明 

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灵康制药参与投标的注射用奥美拉唑钠未中标，上述产

品 2021年度销售额为 9,151.46万元，占公司 2021年度营业收入比例为 12.36%，

2022年第一季度销售额为 1,495.49万元，占公司 2022年第一季度营业收入比

例为 11.87%。上述产品未中标，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产品销售，但不会对公司

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今后，公司将充分利用渠道优势重点做好对非集采产品

的市场推广，扩大这类产品的销售规模，提升市场占有率。积极推进上述产品在

其他渠道的销售推广。同时加强产品研发，聚焦有领先型、独家或首家、有技术

壁垒或政策壁垒的项目进行研发，持续优化产品结构，提升公司核心竞争优势。 

四、风险提示 

目前，公司已与联合采购办公室签订了《全国药品集中采购拟中选品种备忘

录》，上述产品的采购合同签订等后续事项尚具有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该

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7月 14日 


